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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夷望溪镇概况
一、部门职责
夷望溪镇位于桃源县西南，面积295.76平方公里，辖16个村（居），279个村民组。乡镇总人口30005人（农业人口27195人），耕地49289亩。境内楠竹、杉木、渔业资源丰富，辅以旅游产业（夷望溪）。
夷望溪镇镇政府的职能在于保障本镇人民的政治权利和生命财产安全，监督企业合理开采资源、公平贸易。通过政府管理、制定产业政策、配置资源的方式对本镇经济实行间接控制；同时，还要发挥市场的力量，承担为居民提供公共产品的任务。即政府为确保市场运行畅通、保证公平竞争和公平交易、维护企业合法权益而对企业和市场所进行的管理和监督。
夷望溪镇镇政府的职责在于巩固提高本镇义务教育的质量和水平，改善本镇的教学环境，保障本镇中小学校园内师生的安全，联系民政办等有关部门，做好控辍保学和家庭经济困难学生教育帮扶等基本公共教育服务；推动以新型职业农民为主体的农村实用人才队伍建设，加强成人教育、职业技能培训、就业指导、创业扶持等劳动就业服务；做好本镇以新农合为代表的社会保险服务；落实社会救助、社会福利制度和优抚安置政策，为保障对象提供基本养老服务、残疾人基本保障服务，维护孤寡老人、残疾人、困境儿童等特殊人群和困难群体的基本权益；做好本镇公共卫生、基本医疗、计划生育等基本医疗卫生服务；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继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加强对红军纪念碑和爱国教育基地的保护和发展，健全公共文化设施网络，推动村居公共阅读室的健全，鼓励居民读好书、好读书，组织开展群众喜闻乐见的精神娱乐活动。此外，乡镇政府密切关心本地居民的生活安全、生活质量，重点关注环境卫生、环境保护、生态建设、食品安全、社会治安、矛盾纠纷化解、扶贫济困、未成年人保护、消防安全、农村危房改造等方面的情况。
二、机构设置
我镇部门机构包括1个人民政府，8个站所、16个村居委员会。分别是夷望溪镇人民政府，水利管理站、综合文化站、农业技术推广服务管理站、民政和劳动保障站、林业管理站、国土规划建设管理所、安全生产监督管理站、计划生育服务所，岩巴嘴村、红鹤村、仙人溪村、牧马口村、桂竹园村、兴隆社区居委会、松林村、龙潭溪村、大同村、夷望溪村、大樟树村、竹园村、简家溪村、一甲城居委会、凌津滩居委会、马石居委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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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分夷望溪镇2018年度部门决算情况说明
一、收入支出决算总体情况说明
2018年夷望溪镇收入总决算数3050.74万元，较2017年收入总决算数1631.97万元增加1418.77万元；2018年夷望溪镇支出总决算数2454.63万元，结转607.11万元，较2017年支出总决算数1630万元增加824.63万元.
二、收入决算情况说明
2018年收入决算数3050.74万元，其中财政拨款收入3005.13万元，含政府性基金预算财政拨款158.82万元，其他收入45.61万元。收入较去年增加1418.77万元，主要是财政拨款收入增加。
三、支出决算情况说明
2018年支出决算数2454.63万元，其中，一般公共服务支出780.19万元，文化体育与传媒支出31.76万元，社会保障和就业190.35万元，医疗卫生与计划生育67.67万元，节能环保支出10万元，城乡社区支出87.5万元，农林水支出1109.47万元，资源勘探信息等支出27.31万元，国土海洋气象等支出14.1万元，住房保障12.28万元，其他支出124万元。支出较去年增加824.63万元。
四、财政拨款收入支出决算总体情况说明
2018年财政拨款收入3005.13万元，含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2846.31万元，政府性基金预算财政拨款158.82万元。2018年财政拨款支出2409.022295.61万元，含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支出2250.2万元，政府性基金预算财政拨款支出158.82万元。
五、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支出决算情况说明
2018年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支出决算数2250.2万元，其中，一般公共服务支出780.19万元，文化体育与传媒支出31.76万元，社会保障和就业73.53万元，医疗卫生与计划生育67.67万元，节能环保支出10万元，城乡社区支出87.5万元，农林水支出1060.86万元，交通运输支出13万元，资源勘探信息等支出27.31万元，国土海洋气象等支出14.1万元，住房保障12.28万元，其他支出85万元。
六、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基本支出决算情况说明
2018年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基本支出1138.7万元，其中，工资福利支出530.55万元，商品服务支出232.2万元，对个人和家庭的补助360.94万元。
七、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三公”经费支出情况决算情况说明
[bookmark: _GoBack]2018年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三公”经费支出36.25万元，其中，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维护费1.75万元，公务接待费34.5万元，接待6859人，接待批次688次，因公出国（境）费0元。2017年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三公”经费支出37.38万元，减少1.13万元，原因为厉行节约，严格控制公务接待支出。
八、预算绩效开展情况说明
根据新《预算法》中对财政绩效管理的新要求，我镇坚持以提升财政资金绩效为主线，以绩效目标实现为导向，加强财政绩效管理建设，各项收入和支出都基本按预算的目标完成，2018年预算绩效管理取得新成效。现将预算绩效开展情况说明如下：
（一）年度预算绩效管理工作整体开展情况
1、探索绩效跟踪监控，加强全过程监控，以预算单位为责任主体，提高财政资金使用的规范性和时效性。
2、深入开展财政支出绩效评价，并将绩效评价作为改进预算管理和安排以后年度预算的重要依据。
3、强化评价结果应用，对发现的问题及时改进，加强评价结果与项目资金安排的衔接。
（二）下一步打算
2019年，我镇将继续认真贯彻落实新《预算法》，努力推进预算绩效管理工作，开展重点项目、重点领域的绩效评价，提高财政资金的使用效益。
九、其他重要事项的情况说明
（一）机关运行经费支出情况：机关运行经费决算为218.83万元。主要是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基本支出的日常公用经费，包括办公及印刷费、邮电费、差旅费、会议费、福利费、日常维修费、专用材料及一般设备购置费、办公用房水电费、办公用房取暖费、办公用房物业管理费、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以及其他费用。
（二）国有资产占用情况：截至2018 年12 月31 日，本部门共有车辆2辆，属于一般公务用车。
(三）举借债务情况说明：无举借债务计划。
（四）本部门2018年度政府采购支出总额为0元，其中：政府采购货物支出0元、政府采购工程支出0元、政府采购服务支出0元。
第四部分名称解释
1.基本支出：是指为保障机构正常运转，完成日常工作任务而发生的人员支出和公用支出。
2.项目支出：是指在基本支出之外为完成特定行政任务和事业发展目标所发生的支出。
3.“三公”经费：纳入县财政预算管理的“三公”经费，是指市直部门用一般公共预算拨款安排的公务接待费、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维护费和因公出国（境）费。其中，公务接待费反映单位按规定开支的各类公务接待（含外宾接待）支出；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费反映单位公务用车车辆购置支出（含车辆购置税），以及燃料费、维修费、过路过桥费、保险费、安全奖励费用等支出；因公出国（境）费反映单位公务出国（境）的国际旅费、国外城市间交通费、住宿费、伙食费、培训费、公杂费等支出。
4.机关运行经费：为保障单位运行用于购买货物和服务的各项资金，包括办公及印刷费、邮电费、差旅费、会议费、福利费、日常维修费、专用材料及一般设备购置费、办公用房水电费、办公用房取暖费、办公用房物业管理费、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以及其他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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